擇業指南

1、 認識自己

作為一個社會新鮮人，若能充分的認識自己，在選擇職業時，比較能掌握方向，開創自己的前途。

一、先確定自己的能力和專長：

每一種行業所需要的人才各不相同，有些偏重機械技術能力，有些強調人際關係溝通能力，有的工作則需兼備多項能力。選擇工作若能與自己的能力專長相配合，工作會叫順利。所以，要先確定自己具有那些能力，是一般人都具備的，還是特殊才能。例如：中文說寫能力是一般人都具備的，但是如果你的寫作能力特別強，那麼從事出版相關事業，將會比別人更能勝任愉快。

二、瞭解自己的興趣和性向（潛能）：

能從事自己感興趣的工作，是令人羨慕的，因為能全心投入，就容易有傑出的工作表現，而且若選擇與自己潛能相符合的職業「工作成就」的發展空間會更大，有事半功倍的積極效果。相反的，假如一個人是具有數字財務管理能裡的潛能，卻從事機構工程的職務，工作成績很可能較低。

三、分析自己的性格和體能：

有人內向好靜，有人外像好動，有的人喜歡固定型態的工作，有的人喜歡刺激富挑戰性的工作方式，有些工作需要不斷的絞盡腦汁思考，有些工作卻需要充沛的體力才足以應付，因此要認清自己的性格和體能。例如：如果你喜歡與人溝通，希望把自己所知道好的事物推薦給別人，可能可以找和業務有關的工作。

四、培養敬業樂群的精神：

凡是起頭難，剛開始工作都會遭遇較多的挫折與辛苦，所以社會新鮮人找第一份工作應先重視學習機會，建立職業道德與敬業樂群的精神，不要好逸惡勞或眼高手低要腳踏實地的做，建立職業道德與敬業樂群的精神。

總之，要選擇工作之前，先充分的認識自己，將有助於日後工作更稱心滿意。

2、 如何尋找工作

要找工作之前，要先了解自己的能力，確定是否具有專長。

一、如擁有一技之長時～

如果你已具備專業知識、技能，如電子修護、縫紉打樣、電腦操作…..等，你可以經由下列方式尋找適當的工作機會。

（1） 透過政府機關協助－如透過勞工處所屬各地就業服務中心（站）。

（2） 學校師長推薦或借重校內畢業生輔導單位推薦。

（3） 報章雜誌－自己從事報章雜誌人是廣告欄尋找機會。

（4） 親友介紹－透過親朋好友的引薦，尋找合適的工作。

（5）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如政府核准立案的就業服務機構。

（6） 自我推薦－如果你很欣賞某企業機構的制度和企業精神，而你也具備適合該公司的專業能力，可以自己寫履歷資料，表達求職意願，寄至該公司的人事部門爭取面談試用的機會。

二、如果無一技之長～

如果你只具備有普通的能力，可以先選擇一些較無技術的工作；若想習得特殊專長時，可考慮下列兩個方式，先充實時自己，增加選擇職業的空間。

（1） 參加政府單位辦理的職業訓練。目前全國計有十三所公共職業訓練機構，包括勞工處所屬南區及北區職業訓練中心等，開辦許多類別的職業訓練，可供選擇。

（2） 參加勞工處所屬各地就業服務中心委託轄區內專科、高中、職業學校辦理的訓練。這項訓練包括廣告設計、電腦繪圖、汽車修護、餐飲服務…..等工業類及服務類訓練職類。

（3） 參加職業訓練資格及優待措施：

1. 以國中、高中職、專科畢業無一技之長之社會青年及企業廠商在職員工欲學習第二專長者，年齡十五歲以上具備參訓能力者維招訓對象。

2. 受訓期間學員訓練所需書籍、材料、勞保、工作服等訓練費用由政府負擔，僅需自行負擔膳食費，屬夜間進修訓練學員需自行負擔材料費半數，短期訓練學員需負擔書籍費及材料費。

3. 有一定雇主而非自願性失業勞工、參加職業工會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之失業者或屬原住民、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負擔家計婦女、中高齡者及急難救助戶等特定對象，參加公共職業訓練中心及各區就業服務中心辦理之各項全時（日間）職業訓練者，可想多項優待：每月補助膳食費2400元，並可申請職業訓練局受訓生活津貼每月一萬元，如另有撫養親屬，可申請家庭生活補助費每月最高二千元，具有原住民身分者由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發給零用金每月一千元，惟各項補助費用最高不得超過基本工資。

4. 參加職業訓練三個月或滿一五○小時以上，於結訓就業滿一年後，可申請台灣省結訓學員創業貸款，每人最高可貸一百萬元，並可五人同時聯貸最高二百五十萬元，以鼓勵結訓學員創業，屬原住民及身心障礙身分者可提高申貸額數二成。

（2） 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

1. 技術士技能檢定每年度分三梯次在各縣市技能檢定報名點（站）接受報名，每梯次約辦理四十個職類。

2. 年滿十五歲（保母人員、自來水管配管除外）以上或國中畢業，持有證明文件者，得參加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乙級、甲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報考另有資格限制。

3. 凡經參加檢定合格者，發給「中華民國技術士證」。

4. 相關資訊可至本處全球網際網路瀏覽WWW.LABOR.GOV.TW。

3、 應徵工作

有適當的工作機會後，緊接著該如何應徵工作呢？要讓企業的單位主管從眾多的應徵者中選上你，是要費一些苦心的。一般而言，完整清楚的個人書面資料是首要條件，面試成績優異當然更理想，不過應徵過程也要謹慎小心，以免受騙上當，特別是女性勞工。以上即針對這三方面詳細說明。

一、如何寫好履歷表和自傳？

一份好的履歷自傳，可給人留下好的「第一印象」，可說是開啟面試機會的鑰匙，所以應多蒐集資料，多花心思去撰寫，以凸顯個人特質，至於該如何撰寫，則可參考下列幾項要點：

（1） 填寫你最想應徵的部門及工作職稱。

（2） 客觀、合理的寫出希望待遇範圍。

（3） 詳細填寫姓名、性別、年齡、學歷、通訊地址、電話資料等，並附上一張你較正式的近照。

（4） 填寫就你所知該工作的性質或主要內容。

（5） 寫出你所具備的各種語言能力和曾經接受的專業訓練以及你的專長和以前的相關工作經驗。

（6） 自傳以個人特質、家是背景、求學過程、工作經驗、志向、應徵動機為主，敘述簡潔有力、段落分明，多用積極口吻，少用負面性用詞。

（7） 注意字跡工整，避免塗改、潦草，不要使用影印本。

（8） 有所文件應依序疊好，用迴紋針固定。

二、面試時如何脫穎而出？

（1） 面試前應作的準備：

1. 用點時間去了解該公司及經營內容。

2. 預測可能被詢問的題目，並先擬好回答內容。例如：為何選擇這份工作？為何選擇進入這家公司？你的長處是什麼？你對本項工作了解多少？

3. 問自己：我能提供什麼給公司？對公司能做何貢獻？

（2） 面談儀容：髮型、服裝以乾淨、整潔、端莊、大方為原則。

（3） 面談時應特別注意禮儀：

1. 應提早十分鐘到達面試地點。

2. 進入面試辦公室，應轉身輕聲關門。回答問題時，應目視對方，溫文有禮的回答，切勿一邊回答、一邊摸頭髮或看錶。

3. 面談結束時，應禮貌地向主考官說聲「謝謝，再見！」

三、求職陷阱千萬小心！

（1） 政府所設立公立就業服務中心（站）不用收費，如果要找民營的就業服務機構，應找經政府核准立案的；營利的就業服務機構會酌收費用，但不得扣押身分證。

（2） 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工作，分類廣告上若強調「待優、免經驗、工作輕鬆、重金禮聘」的徵人啟事，需提防是否為色情行業或騙財、騙色。茲舉幾個實例如下：

★某某俱樂部徵公關公主、少爺、經理等，保證底薪六萬元、供膳宿、免經驗、上班自由、待遇優厚、獎金福利多、小費自得、保密。

★某某公司徵高級兼職服務小姐，日領三萬短期致富。

★某某KTV徵伴唱坐檯小姐，自由班、當日領、免經驗、可借貸、可兼任、三七分帳、保證高收入、福利佳。

面對類似誇大文字噱頭廣告，其工作內容很可能暗藏情色交易、陪客飲酒作樂等行為，千萬不可輕易嚐試，畢竟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3） 設法了解徵職公司有無營利事業登記證及負責人的真正姓名，對自己的身分證、駕照、私章等證件要妥慎保管，不可交予對方。

（4） 面試地點，應以公司或上班地點為宜，並注意四周環境。

（5） 要前往應徵的公司名稱、地址、電話、時間最好留給家人，以備不時之需。女性應徵者，必要時，請家人、朋友陪伴前往較好。

（6） 發現應徵公司有怪異，不合理現象時，要沉著冷靜，設法逃脫，不要慌亂，以免給歹徒製造機會。

（7） 報紙上廣告曖昧，語焉不詳，無正式公司名稱或電話中支唔以待，似一人公司，有時無人接聽或只一、二人接電話，要求赴約，深入洽談。

（8） 須購買直銷產品，如濾水器、珠寶、靈骨塔、保險等等，類似老鼠會的吸金組織。

（9） 絕不簽任何切結書、本票。

（10） 拒繳各類巧立名目的交通費、保險費、介紹費、保險金等等。

這些應徵技巧希望能幫助你找到一份適合的工作。

4、 勞動契約

終於找到工作了，開始上班之前，你應該先認識勞動契約，對公司與你約定的事項做全盤的瞭解，才能保障自己的權益。

一、勞動契約是什麼？

公司或老闆和員工之間，針對工作時間、工資、休息、休假時間、福利、教育訓練、工作環境、安全衛生相關事項，將彼此的權利義務做詳細的約定，這些約訂就叫做勞動契約。

二、勞動契約的動類：

（一）依契約有效期限區分：

1. 不定期勞動契約：只要是有繼續性之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

2. 訂其勞動契約：工作性質屬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和特定性工作為定期契約。

（1） 臨時性工作：係指無法預期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六個月以內者。
（2） 短期性工作：係指可預期於六個月內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
（3） 季節性工作：係指受季節性原料、材料來源或市場銷售影響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九個月以內者。
（4） 特定性工作：係指可在特定期間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超過一年者，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譬如一般製造業，即多以不定期勞動契約為主，但是在特殊行業亦有例外之情形，例如：航運中船員之契約，即以「定期雇傭契約」之方式簽定；電視演藝人員中，基本演藝人員契約亦明定合約之存續期間；營造業中，亦有很多是定期契約的臨時工。

其次，臨時性、短期性定契約期滿後，在下列情形下，視為不定期契約。

A員工繼續工作而老闆不即表示反對意思者。

B雖經另訂新約，但是前後勞動契約之工作期間超過九十日，前後契約間段期間未超三十日者。

（二）技術生契約：例如建教合作的學生應和老闆簽定書面的技術生訓練契約。

5、 勞動基準

一、勞動基準法是什麼？

勞動基準法規定勞工勞動契約、工資、工作時間、休息、休假、退休、職業災害補償等勞動條件最低標準的法律，其目的在於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因此勞資雙方都有遵守的義務。

二、勞動基準法適用哪些行業？

以下各行業之員工適用勞基法：

（1） 農、林、漁、牧業。

（2） 礦業、土石採取業。

（3） 製造業。

（4） 營造業。

（5） 水、電、煤氣業。

（6）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7） 大眾傳播業。

（8） 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

三、正常時是多長？

人非機器，不能無限制的連續工作，所以工作時間必須適當的限制。

（9） 每天正常工作時間不可以超過八小時。

（10） 每二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八十四小時。

四、加班時間有合規定？

（1） 老闆要求員工加班，應先徵求員工的同意。

（2） 男性員工一天加班時間最長三小時，一個月累計不可以超過四十八小時。

（3） 女性員工一天加班時間最長二小時，一個月累計不可以超過廿四小時。

五、員工放假日有哪些？

（1） 例假：

每工作七天中，至少應有一天休息，這一天稱為例假，但這一天不一定是星期日。

（2） 法定假日：

下列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休假。

1. 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元月一日)。
2. 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之翌日(元月二日)

3. 春節(農歷正月初一至初三)。

4. 和平紀念日(二月二十八日)。

5. 革命先烈紀念日(三月二十九日)。

6. 婦女節、兒童節合併假日(民族掃墓節前一日)。

7. 民族掃墓節(農曆清明節為準)。

8. 勞動節（五月一日）。

9. 端午節(農曆五月五日)。

10. 中秋節(農曆八月十五日)。

11. 孔子誕辰紀念日(九月二十八日)。

12. 國慶日(十月十日)。

13. 臺灣光復節(十月二十五日)。

14. 先總統　蔣公誕辰紀念日(十月三十一日)。

15. 國父誕辰紀念日(十一月十二日)。

16. 行憲紀念日(十二月二十五日)。

17. 農曆除夕。

18.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3） 特別休假：

員工在同一家公司（或工廠）工作，連續工作滿一定期間後，每年有請求特別休假的權益：

1. 服務一年以上未滿三年，有七天特別休假。

2. 服務三年以上未滿五年，有十天特別休假。

3. 服務五年以上未滿十年，有十四天特別休假。

4. 服務十年以上者，每滿一年加休一天，加至三十天為止。上述的例假、法定假日、特別休假不上班，工資照領。老闆希望員工假日工作，則工資應一倍發給。

六、工資怎麼決定？什麼是基本工資？

你為老闆工作，老闆應給你的報酬，就稱為工資。政府為保障勞工的合理報酬，規定每天工作八小時，每個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目前基本工資是每月一五、八四○元。

七、加班費怎麼算？

你加班的前兩個小時，是按平常每小時工資再加發三分之一；第三、四小時則加發三分之二；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計算。

例一：

阿雄平常一日工資是1200元，若加班2小時加班費領400元。計算方式如下：

1200÷8＝150

150×2＋150×1/3×2＝400

例二：

阿雄若加班4小時，加班費則可領到900元。計算方式如下：

1200÷8＝150

150×4＋150×（1/3×2）＋150×（2/3×2）＝600＋100＋200＝900

八、工資領不到怎麼辦？

依勞動基準法的規定雇主應提繳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如果你的老闆有提繳積欠工資墊償基金的話，那麼當你服務的公司（或工廠）倒閉，而且老闆沒錢付你工資時，你就可向勞工保險局提出申請。

九、請假規定有哪些？

當你在工作中，若因個人因素需要親自處理無法上班時，可以向服務單位請假：

（1） 婚假－結婚時，可以請婚假八天，工資照領。

（2） 喪假－

1. 父母、祖父母、繼父母、配偶不幸死亡時，可請喪假八天。

2. 祖父母、外祖父母、子女、配偶之祖父母、配偶之父母、配偶之養父母或繼父母不幸死亡時，可以請喪假六天。

3. 兄弟姊妹不幸死亡時，可以請喪假三天。喪假期間工資照領。

（3） 普通喪病假－如果你生病，未住院治療，一年內不得超過三十天；住院治療二年內合計不得超過一年，兩者合計，二年內不得超過一年。全年未超過三十天的部分，工資減半，其領有勞保普通傷病給付未達工資半數者，由雇主補足之。

（4） 公傷病假－如果你因執行職務而至殘廢、傷害或疾病，當你接受治療，修養期間，你可以請公傷病假直到痊癒為止，工資照給。

（5） 產假－當你懷孕時，可以申請調換輕鬆的工作；生產時，可請八星期產假；若懷孕三個月以上流產時，可請四星期產假。懷孕二個月以上未滿三個月流產者，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一星期；懷孕未滿二個月流產者，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五日。如果你工作滿六個月以上，產假期間工資照領；但是你工作未滿六個月，則產假工資減半。

（6） 事假－如果你有事必須親自處理時，可以請事假，但是不給工資。一年內合計不得超過十四天。

（7） 公假－當你因公需要可請公假時，工資照領，例如：男性勞工接獲點閱召集令時，可請公假。

（8） 留職停薪－如果你請普通傷病假已超過規定的護假期限，再以事假或特別休假抵充後，病情仍未完全恢復，在徵得老闆同意下，可以辦理留職停薪。但留職停薪以一年為限。

★請婚假、喪假、公傷病假級公假，老闆不得扣發全勤獎金。

十、職業災害補償的內容有哪些？

在工作中員工不幸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老闆應給各項職業災害的補償；但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時，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但支付之費用，若由勞工與雇主共同負擔者，其補助之抵充，按雇主負擔之比例計算。這項補償受災害員工在兩年內沒有請求，則視同放棄。

（1） 醫療費用補償：因工作上的關係，不性遭受傷害或罹患疾病，所支付的醫療費用，老闆必須補償。

（2） 工資補償：在醫療期間受災，員工無法工作，老闆也必須要付原領的工資。

（3） 殘廢補償：勞工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廢者，雇主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殘廢程度，一次給予殘廢補償。殘廢補償標準，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

（4） 死亡補償：如果因職業災害疾病不幸死亡，老闆必須發給遺屬五個月平均工資的喪葬費，和四十個月平均工資的死亡補償金。

例如：阿成在工廠上班時，不慎被機器切斷手掌，休養了三個月，經治療後，醫生宣告阿成不能復原，阿成可向老闆申請因醫療之費用補償，無法工作之工資補償和被判殘廢的殘廢補償。但已依其他法令補償者，由雇主支付補償部分，按比例扣抵。

十一、雇主若違反有關的勞工法令，勞工可向什麼機關請求處理？

雇主若違反有關勞工法令規定時，勞工可以向雇主提出申訴或請求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的勞工科（局）或社會科、局或勞工檢查機構處理，雇主不得因勞工提出申訴而予解雇、調職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6、 工作安全與衛生

工作環境的安全與衛生，直接影響員工的身體健康予生命安全，所以安全衛生工作，不只是老闆的責任，員工也有應盡的義務。

一、什麼是勞工安全衛生？

勞工安全衛生係指雇用勞工作業之就業場所，為防止因建築物、設備、原料及材料….等而造成勞工疾病、傷害、殘廢或死亡之災害，所應採取符合安全與衛生的必要設備及措施，以確保勞工安全與健康。

二、我國有何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的法令？

政府為了防止勞工發生職業災害，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特於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四月十六日制訂「勞工安全衛生法」全文三十四條並公佈實施，復於中華民國八十年四月三十日全文修正四十條，中華民國八十年五月十七日公布，又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二日修正，以符合現行社會的實際需求，以達到真正照顧勞工的目的。

三、勞工安全衛生適用之事業有哪些？

勞工安全衛生適用之事業，如下：

（1）農、林、漁、牧業。

（2）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3）製造業。

（4）營造業。

（5）水電燃氣業。

（6）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7）餐旅業。

（8）機械設備租賃業。

（9）環境衛生服務業。

（10）大眾傳播業。

（11）醫療保健服務業。

（12）修理服務業。

（13）洗染業。

（14）國防事業。

（15）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

前項第十五款之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專業之部分工作場所或特殊機械、設備指定適用勞工安全衛生法。

四、勞工安全衛生法稱「主管機關」為何？

勞工安全衛生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在省（市）為省（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五、哪些機構、器具須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防護標準，才可供勞工使用。

下列之機械、器具，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防護標準：

（1） 衝剪機械。

（2） 手推刨床。

（3） 木材加工用圓盤鋸。

（4） 堆高機。

（5） 研磨機。

（6）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六、工作場所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應如何處理？

工作場所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雇主或工作場所負責人應即令停止作業，並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

七、受僱或在職勞工應否接受體格或健康檢查？

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實行體格檢查；對在職勞工應施行定期健康檢查；對於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之工作者，應定期實行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並建立健康檢查手冊，發給勞工。同時勞工對於體格訓練或健康檢查，有接受之義務。

八、勞工是否應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及須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同時勞工對於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有接受之義務。

九、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如何訂定，勞工應否遵守？

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合適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訂定之內容可參酌勞工安全衛生法實施細則第三十五條之規定辦理。勞工對於前項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應切實遵行。

十、勞工如發現事業單位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或有關規定，如何提出申訴？

勞工如有發現事業單位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或有關規定時，得向雇主、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申訴。雇主於六個月內若無充分理由，不得對前項申訴之勞工與以解僱、調職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十一、勞工安全衛生法所稱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操作人員是否一般勞工皆可擔任？

從事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操作人員，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訓練或經技能檢定之合格人員衝認知，未經上述之訓練或檢定合格人員不得擔任。

7、 勞工保險

一、勞工保險的保險對象為何？

凡年滿十五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的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圍投保單位，全部強制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

（1） 受僱於僱用勞工五人以上的公、民營工廠、礦場、鹽場、農場、牧場、林場、茶場的產業勞工及交通、公用事業的員工。

（2） 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的公司、行號的員工。

（3） 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的新聞、文化、公益及合作事業的員工。

（4） 依法不得參加公務人員保險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的政府機關及公、私立學校員工。

（5） 受僱從事漁業生產的勞動者。

（6） 政府登記有案的職業訓練機構受訓者。

（7） 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

（8） 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漁會的甲類會員。

以上所稱勞工，包括在職外國籍員工。

上述各業以外的勞工，受僱於僱用未滿五人的上述（一）、（二）、（三）項的各業員工，實際從事勞動的雇主，參加滿員總工會或船長工會為會員的外僱船員得自願參加保險。但於參加保險後，非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不得中途退保。凡應徵服兵役、派遣出國考察、研習或提供服務者，因傷病請假致留職停薪訂有期限者，因案停職或被羈押，未經法院判決確定者，或以加保之在職勞工年逾六十歲繼續工作者，均得繼續參加勞工保險。

二、投保單位應於何時辦理所屬員工之加保予退保？

應於所屬員工到職、入會、到訓或離職、退會、結訓之當日辦理加退保。

三、員工在試用期間是否須於到職當天申報加保？

勞工保險條例並無適用期間免加保之規定，因此試用員工仍應於到職當日加保。

四、現行勞工保險以開放哪六種給付？

生育、傷病、殘廢、老年、死亡、失蹤等六種現金給付。勞保普通醫療給付業務因全民健保開辦後，以歸併納入全民健保體系辦理。另有關失業給付由中央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積極籌劃中，預計將於近期內納入勞保給付項目辦理。

五、現行勞工保險的保險費率與保險分擔比率各為多少？

（1） 保險費率：

1. 普通事故保險費率為被保險人每月投保薪資的百分之六•五至百分之十一。現行費率為百分之六•五。

2. 職業災害保險率按被保險人當月之月投保薪資，依職業災害保險適用行業別及費率表之規定辦理。

（2） 分攤比率：

1. 有固定雇主的各類被保險人：普通事故保險費用本人負擔百分之二十，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七十，其餘百分之十，由中央及省（市）政府各負擔百分之五，職業災害保險費全部由投保單位負擔。

2. 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的職業工人或參加漁會之甲類會員：普通事故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費均由本人負擔百分之六十，省（市）政府補助百分之四十。

六、被保險人在傷病請假不能工作期間，可否辦理退保？

被保險人因遭遇傷害或罹患疾病請假期間不得退保。普通傷病假最長一年，職業傷病為兩年期限。請假期滿傷並未痊癒者，如經服務單位准予留職停薪，得依因傷病留職停薪繼續加保規定比照上班期間辦理；如經服務單位解僱者，應即申報退保。

8、 就業服務

憲法保障我們的工作權，只要你是中華民國國民，就業機會一率平等，不因種族、階級、語音、思想、宗教、黨派、籍貫、性別、容貌、五官、殘障、工會會員而有差別，政府為達到這個目標，特別設有就業服務與職業訓練機構，協助國民充分就業。

一、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有哪些？

目前台灣省設有五個公立就業服務中心，二十四個就業服務站，遍及台灣各地，目的在協助你順利就業。

二、登記求職方式有哪些？

你可以親自到就業服務機構去申請登記，也可以利用電話或信函方式去登記，或委託他人替你辦理登記。

至於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時，無需繳交費用。

三、遭遇就業歧視或其他不平等待遇時，就業服務提供何種保障？

為保險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避免雇主對求職人過僱用員工以種族、階級、語音、思想、宗教、黨派、籍貫、性別、容貌、五官、殘障或以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歧視，直轄市、縣（市）政府得邀請相關政府單位、勞工團體、雇主團體代表及學者、專家組成「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對就業歧視事實加以認定，凡發現雇主有明顯歧視行為時，雇主將被處以新台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之罰緩。

附錄：

一、台灣省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一覽表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服務中心電話(02) 85902567 (22線)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技術士技能檢定服務電話：04-22599545

	基隆與其他區

	單位名稱
	地址
	電話
	傳真號碼

	基隆區就業服務中心
	隆市中正路102號
	02-24225263~4
	02-24281514

02-24285037

	花蓮就業服務站
	花蓮市國民三街25號
	03-8323262
	03-8356927

	羅東就業服務站
	羅東鎮公正路290之2號
	03-9542094 
	03-9576435

	玉里就業服務站
	玉里鎮光復路160號
	03-8881055

03-8882033
	03-8886140

	金門就業服務台
	福建省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60號
	082-311119
	082-311120

	馬祖就業服務台
	福建省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76號
	0836-23576
	0836-22209

	台北區

	單位名稱
	地址
	電話
	傳真號碼

	台北區就業服務中心
	桃園市南華街92號
	03-3361744

03-3327143

03-3333005
	03-3361134

	中和就業服務站
	中和市景平路239之1號
	02-29423237

02-29423318
	02-29472865

	板橋就業服務站
	板橋市民族路37號
	02-29598856

02-29598857
	02-29587927

	三重就業服務站
	三重市重新路3段120號
	02-29767157

02-29767158
	02-29779906

	新竹就業服務站
	新竹市武陵路10號
	03-5343011~2
	03-5343013

	中壢就業服務站
	中壢市長江路87號
	03-4259583

03-4259584
	03-4224420

	竹北就業服務站
	竹北市福興路576號
	03-5542564
	03-5542567

	新店就業服務台

(新店市公所內)
	新店市北新路一段80號
	02-29179635
	02-29184691

	新竹科學園區就業服務台
	新竹科學園區園區一路6號
	03-5774677
	03-5775787

	新竹工業區就業服務台
	湖口鄉新竹工業區中華路22號
	03-5981940
	03-5986810

	新莊就業服務台

(新莊市公所內)
	新莊市中正路176號
	02-29916380
	02-29973702 

	台中區

	單位名稱
	地址
	電話
	傳真號碼

	台中區就業服務中心
	台中市市府路6號
	04-22225153

04-22228695
	04-22272406、22224051

	台中加工區就業服務台
	台中縣潭子鄉台中加工出口區建國路1號
	04-25322113

轉272
	04-25352673

	苗栗就業服務站
	苗栗市中華路143號
	037-61017

037-270757
	037-266341

	彰化就業服務站
	彰化市太平街10號
	047-239194

047-274271
	047-239858

	豐原就業服務站
	豐原市中山路288號
	04-25271812
	04-25253993

	南投就業服務站
	南投市藍田街86號2樓
	049-2224094
	049-2222834 

	沙鹿就業服務站
	台中縣沙鹿鎮中山路493號
	04-26624191~2
	04-26624182

	員林就業服務站
	員林鎮大同路一段432號
	048-345369
	048-345374

	台南區

	單位名稱
	地址
	電話
	傳真號碼

	台南區就業服務中心
	台南市衛民街19號
	06-2371218

06-2748573
	06-2346522

06-23429333

	台南科學工業園區就業服務台
	新市鄉南科三路5號
	06-5050127
	06-5050128 

	朴子就業服務站
	朴子市嘉朴路西段87及89號
	05-3621632~3
	05-3621634

	嘉義就業服務站
	嘉義市北門街92號
	05-2783826

05-2784428
	05-2750841 

	北港就業服務站
	北港鎮光明路39號
	05-7835644

05-7822483
	05-7820271

	新營就業服務站
	新營市大同路32號
	06-6328700

06-6358781
	06-6321423 

	斗六就業服務站
	斗六市中正路16巷7號
	05-5325105

05-5339048
	05-5345609

	高雄區

	單位名稱
	地址
	電話
	傳真號碼

	屏東區就業服務中心
	屏東市復興路446號
	08-7559955

08-7560967

08-7560962
	08-7532009

	鳳山就業服務站
	鳳山市中山東路93號
	07-7410243

07-417377
	07-7410214 

	潮洲就業服務站
	潮洲鎮昌明路98號
	08-7884358

08-7887358
	08-7883502

	澎湖就業服務站
	馬公市水源路52號
	06-9271207
	06-9261985 

	岡山就業服務站
	岡山鎮岡燕路347號
	07-6220253

07-6213264
	07-6224485

	台東就業服務站
	台東市新生路230號
	089-324042

089-346853
	089-346854


二、國內重要職業訓練機構一覽表

	單位名稱
	地址
	電話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泰山職業訓練中心
	台北縣泰山鄉貴子村致遠新村55之1號
	(02)29018274~6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北區職業訓練中心
	基隆市和平島平一路45號
	(02)24622135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中區職業訓練中心
	台中市西屯區協和里工業區一路100號
	(04)3592181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南區職業訓練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105號
	(07)8210173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桃園職業訓練中心
	桃園縣楊梅鎮秀才路八五一號
	(03)4855368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台南職業訓練中心
	台南縣官田鄉官田工業區工業路40號
	(06)6985945~50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青年職業訓練中心
	桃園縣楊梅鎮幼獅工業區幼獅路2段3號
	(03)4641162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訓練中心
	桃園市成功路3段78號
	(03)335938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遠洋漁業開發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漁港北一路1號
	

	台北市政府勞工局職業訓練中心
	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301號
	(02)28721940~8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高雄市小港區大業南路58
	(07)8714256~7

	財團法人中華文化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職業訓練中心
	台北市基隆路1段35巷7弄1之4號
	(02)27697260~6 

	財團法人東區職業訓練中心
	台東市中興路4段351巷655號
	(08)9380232~3


14 - 14

